
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
主題：數位內容、推廣應用、數位技術研發

98年度公開徵選計畫說明會

報告人：陳淑君
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專案經理



大綱

計畫目標
計畫組織架構
公開徵選計畫相關說明

--申請辦法與規定
--配合計畫辦公室管考作業



計畫目標（2008~2012）

典藏多樣臺灣˙深化數位學習
 呈現臺灣文化與自然多樣性
 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產業、教育、研究

與社會發展
 建立數位典藏與學習產業
 深化數位學習在正規教育及終身教育的應用
 奠定語文數位教學的國際地位
 推動數位典藏與學習成果國際化、建立國際

合作網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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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組織架構 2-2

五大徵求主題計畫

華語文作為第二語言之數位
學習研究

語文數位教學計畫

推廣應用數位典藏與學習之學術與社
會應用推廣計畫

卓越研究團隊

數位技術研發
數位技術研發與整合計畫

數位內容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

徵求主題計畫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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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徵選計畫相關說明--申請辦法與規定2-1

 公開徵選申請與執行時間
 計畫書申請截止日：自公告日起至97年12月31日。
 計畫執行期限：98年8月1日~99年7月31日。

 申請辦法
 依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方式，於國科會網站

(http://www.nsc.gov.tw ) 提出線上申請，並由計畫執行單位彙
整造具申請名冊發文函送國科會。

 紙本寄送承辦單位，應備文件依公告之徵求通告書為準。

 申請類別
 計畫歸屬：人文處
 學門代碼：HH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(H32C1

數位內容、H32C2 數位技術研發、H32C4 推廣應用)



公開徵選計畫相關說明--申請辦法與規定2-2

 申請規定
 申請『數位技術研發』主題者需進行構想書審查，請依徵求

通告書公告之相關規定辦理。
 自98年度起，多年期(2-3年)計畫於計畫書複審時，成績為年

度送審計畫之前20％者，國科會將以預核方式，預先核定第
2(3)年之計畫經費。

 執行單位為中央研究院之申請者，請於計畫申請前逕至向
「中央研究院機構計畫」核備通過後，始可提出申請。(「中
央研究院機構計畫」聯絡窗口-陳昭妃小姐 (02)2782-4166分
機107)。

 各計畫所辦理的活動及產出成果，須列國科會「數位典藏與
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（Taiwan e-Learning and Digital
Archives Program, 簡稱TELDAP）」的名稱。如有論文發
表，亦須註明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之編號。



公開徵選計畫相關說明--配合計畫辦公室管考作業

一. 參與計畫於進行中及結束後，必須依規定繳交工作
報告，發表成果，並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
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評鑑。

二. 參與計畫建置之數位化資料，需配合總計畫以下政
策：

 配合執行本國家型計畫之數位化成果智財權盤點作業（包
含：數位化權利及授權資訊等）。

 配合總計畫辦公室公共授權政策下之「成果入口網」及
「數位臺灣文化入口網」等系統的規劃，提供瀏覽級檔
案，開放予各界免費使用。數位化資料須匯入聯合目錄，
並需於每季管考報告中說明進度，並應隨時配合總計畫辦
公室之查核作業。

 參與計畫需配合總計畫辦公室之要求，執行建置完成之數
位化資料及計畫成果異地備份作業。除特殊情形，並經總
計畫辦公室同意外，備份資料應以典藏級資料為之。



公開徵選相關訊息請詳
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

總入口網站 http://teldap.tw/

或洽

總計畫辦公室
承辦人：林俞君小姐

聯絡電話：(02)2652-5277



報告結束


